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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上市公司”或“公司”）2018 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对招商港口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

集团”）相关承诺延期履行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原承诺背景及内容 

公司于 2018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整体实现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港口”，股票代码：

00144.HK）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完成资产重组更名暨上市，并于 2019 年 11 月 4日完成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工

作（以下简称“招商港口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针对在招商港口 2018 年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降低标的资产占上市公司净资产、净利润比重的承诺和拟采取

的措施的事宜，招商局集团于 2018 年 9月 30 日出具《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承诺函》（以下简称“原

承诺”），原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赤湾将成为招商局集团港口业务资产管理平台和国内

资本运营平台，并以此为平台深度参与国内区域港口资产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

内上市资产规模，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三年至五年内，使得上市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招商局港口（00144.HK）的净利润不超过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

的招商局港口（00144.HK）净资产不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二、原承诺履行进展及延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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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诺作出以来，为切实履行承诺，招商局集团近年以招商港口作为港口投

资运营的重要载体，积极推动其业务拓展及区域港口资产整合。承诺出具至今招

商港口已完成的重要对外投资主要包括：2019 年 2 月，招商港口全资子公司以

30 亿元现金认购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港”）增发的

16.06 亿股，交易完成后，招商港口合计控制湛江港股权提升至 58.35%，并将湛

江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20 年 7 月，招商港口开始支持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股票代码：600179.SH）破产重整并同时进行战略

投资，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招商港口直接和间接持有安通控股约 10.62%股

权；2022 年 9月，招商港口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出资 141.14 亿元认购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代码：601018.SH）非公开发行的 36.47

亿股 A 股股票，认购完成后，招商港口合计持有宁波港 23.08%的股权，成为宁

波港第二大股东。 

按照截至 2023 年末的财务审计数据，招商港口按权益享有的招商局港口（

0144.HK）净利润占合并报表净利润以及按权益享有的招商局港口（0144.HK）净

资产占合并报表净资产的两项指标相较承诺期初均已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受近

年来港口行业发展态势、港口市场投资与整合的趋势变化，以及内部跨境交易不

利于维护股东利益等因素影响，招商局集团在原承诺期限内完成履行承诺面临较

大困难。鉴于原承诺即将于 2024 年 11 月 3日届满，经测算，承诺事项预计无法

在承诺期末达成，故招商局集团拟对原承诺进行延期。 

三、变更后的承诺内容 

基于当前实际情况，从切实维护公司和包括广大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

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近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相关承诺延

期履行的函》，招商局集团拟将原承诺期限延长五年，承诺内容如下：“招商港

口将继续作为招商局集团港口业务资产管理平台和国内资本运营平台，并以此为

平台深度参与国内区域港口资产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内上市资产规模，在未来

的五年内（2029 年 11月 3 日前），使得招商港口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

按权益享有的招商局港口（00144.HK）的净利润不超过招商港口合并报表净利润

的 50%，招商港口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招商局港口

（00144.HK）净资产不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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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承诺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承诺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

诺》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承诺内容更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切实履行，有利于

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五、会议审议情况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4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招商局集团本次拟变更招商港

口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是基于目前客观情况制定的，符合公司目

前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承诺延期事项不涉及原承诺的撤销或豁免，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

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实

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关联董事冯波鸣、徐

颂、严刚、陆永新、黎樟林、李庆已回避表决，其余 6 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审议时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回避

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

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实

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招商局

集团本次拟变更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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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

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次延期承诺的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及关联股东授权代

表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变更承诺事项时回避表决。 

七、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本次拟变更招商港口

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事项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六次临

时会议、十一届监事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

序，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相关决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

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承

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5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15 日 

 


